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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10   证券简称：天兴仪表     公告编号：2014-041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成都天兴山田车用部品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尚须获得成都天兴山田车用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兴山田”）董事会批准，并须经天兴山田另一股东日本国株式会社山田制

作所同意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4年7月11日，本公司与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兴集团”） 在成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用自筹资金方式以1900万元购

买天兴集团持有的天兴山田5.22%的股权。 

2．天兴集团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天兴山田是天兴集团参股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交易，关联董事文

武、巩新中、陈绪强、邱辉祥回避表决，由公司3名独立董事全票同意。公司独

立董事对上述交易予以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此项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4．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天兴集团董事会批准，尚须获得天兴山田董事会批准，

并须经天兴山田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十陵镇  

注册资本：7156.0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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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李道友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510100000124096 

税务登记证号码：川国税字510112709200149号 

                川地税蓉字510112709200149号 

经营范围：国家指令性计划的特种产品设计与制造，摩托车与汽车配件的生

产、加工、非标设备与金属材料切削机床附件、电工仪器、仪表、工、卡、量、

刃具的生产、加工、模具制造、销售，仪器仪表新技术、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应

用及技术咨询、工程塑料制品的生产、批发零售国内贸易业（政策允许的经营范

围内），农业项目开发：农副产品（不含粮、棉、油、蚕茧）的生产 、加工、

销售；商务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涉及资质证的凭资质证经营）。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深圳市瑞安达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天兴集团78%股份，

成都宝润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天兴集团22%股份。天兴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吴

进良先生，其通过控制的深圳市瑞安达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天兴集团78%的股权。 

2、天兴集团成立于1995年9月，主营业务最近3年发展稳定，2013年实现营

业收入20,943.73万元，净利润-2,343.72万元，2013年12月31日净资产为901.22

万元。 

3、关联关系：天兴集团持有本公司58.86%的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天兴集团持有的天兴山田5.22%的股权，上述股权系天兴

集团于1995年12月以出资方式获得。上述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被设定质押

或者被司法冻结等限制权利转让的情形。 

2．标的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成都天兴山田车用部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710.9331万美元 

设立时间：1995年12月19日 

注册地：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岸本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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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汽车、摩托车车用部品（含车用油泵、水泵、变速表、转向器等）

的研发制造，销售本公司产品。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日本国株式会社山田制作所 79.78 

2.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15 

3. 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5.22 

 合计 100 

3．标的公司主要会计数据 

天兴山田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会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63,372,899.19 735,910,292.66 

负债总额 405,432,425.69 367,841,068.38 

净资产 357,940,473.50 368,069,224.28 

应收帐款总额 158,372,238.07 122,057,577.71 

项目 2013年度 

（经审计） 

2014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98,827,622.70 325,401,264.93 

营业利润 87,252,756.33 32,064,694.00 

净利润 62,228,554.99 23,663,727.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322,520.08 10,362,173.00 

天兴山田2013年会计报表业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审华寅

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CHW津审字【2014】1281号

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4.资产评估情况 

评估基准日：2013 年 12月 31日 

评估方法：本次评估方法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经实施现



 4 

场调查、市场调查、询证和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确定的

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评估结果：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评估，出具了华夏金信评报字[2014]105号评估报告。 

（1）采用资产基础法形成的初步评估结论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成都天兴山田车用部品有限公

司评估前账面资产总额计人民币 76,337.28 万元，负债总额计人民币 40,543.24

万元，净资产总额计人民币 35,794.04万元。评估后资产总额计人民币 82,528.34     

万元，评估值比原账面值增加 6,191.06万元，增值率为 8.11％；负债总额计人

民币 40,841.77 万元，评估值比原账面值增加 298.53 元，增值率为 0.74%；净

资产计人民币 41,686.57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与原账面值比较增加值计人民币

5,892.53万元，增值率为 16.46％。 

资 产 评 估 结 果 汇 总 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42,876.85       45,764.01        2,887.16        6.73                    

2 非流动资产 33,460.43       36,764.33        3,303.90        9.87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5                    长期应收款 -                  -                   -                 

6                    长期股权投资 -                  -                   -                 

7                    投资性房地产 139.81            334.82             195.01           139.48                

8                    固定资产 24,701.47       26,258.93        1,557.46        6.31                    

9                    在建工程 4,418.57         4,717.10          298.53           6.76                    

10                    工程物资 -                  -                   -                 

11                    固定资产清理 -                  -                   -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13                    油气资产 -                  -                   -                 

14                    无形资产 519.13            2,091.45          1,572.32        302.88                

15                    开发支出 -                  -                   -                 

16                    商誉 -                  -                   -                 

17                    长期待摊费用 3,182.92         2,863.50          -319.42          -10.04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498.53            498.53             -                 -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20 资产总计 76,337.28     82,528.34      6,191.06        8.11                    

21 流动负债 40,527.12     40,825.65      298.53           0.74                    

22 非流动负债 16.12            16.12             -                 -                      

23 负债合计 40,543.24     40,841.77      298.53           0.74                    

2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35,794.04     41,686.57      5,892.53      16.46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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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用收益法形成的评估结论 

经收益法评估，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成都天兴山田车用部品有限公司评

估前账面资产总额计人民币 76,337.28万元，负债总额计人民币 40,543.24万元，

净资产总额计人民币 35,794.04万元。收益法评估值为人民币 45,225.12万元。

收益法评估值与净资产比较增加计人民币 9,431.08 万元，增值率为 26.35％。 

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

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重臵价值，而收益法受企业未来盈利能力、面临的各种

风险程度的影响较大，不同的影响因素导致了不同的评估结果。 

近年来，具有较强研发能力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更受青睐，随着目前国内汽

车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的发展，汽车零部件领域涌现了许多在技术上有相当优势的

同类厂家，目前中国零部件企业的竞争力在日益加强，这将给公司的现有业务范

围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同时，成都天兴山田车用部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汽车部件基

本用于日系车，而国内对于日系车的需求将会直接影响到公司未来的发展，而国

际宏观经济形势中的中日关系对于日系汽车销量的影响也会给公司的未来发展

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因素。 

因此，经过评估人员分析判断，认为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较为适宜，选

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天兴山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1,686.57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为根据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由交易双方协

商确定。 

本次股权转让按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山田评估报告

（华夏金信评报字[2014]105 号）天兴山田 5.22%的股权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作

为定价依据，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最终成交价格。 

董事会关于资产评估的意见：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的基础上，选聘天津华夏

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担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工作，选聘程序合规，符合有关

规定；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评估机构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

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服务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

期的利害关系，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

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管理或准则、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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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

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

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各类资产的评估方法适当，本次评估结

论合理。本次拟购买的资产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会

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成交金额：根据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4 年 6 月 10 日出具

的《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项目所涉及的成都天兴山田车用部品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华夏金信评报字[2014]105号），截

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天兴山田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41,686.57 万元，天兴

集团持有的天兴山田 5.22%股权的账面净值为人民币 2,176.04 万元，双方协商

以净资产评估值的九折作为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最终确定为人

民币 1,900.00万元。 

2．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3．支付期限或分期付款的安排：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上述款项由

本公司于十五个工作日内将首付款支付到天兴集团指定的银行账户上，首付款不

低于股权转让款的50%。余款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于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到

天兴集团指定的银行账户上。 

4．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协议成立日：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之日。 

天兴集团和本公司一致同意并确认，协议的生效条件如下： 

（1）经天兴集团和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正式签字并加盖公章； 

（2）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3）经天兴山田董事会批准； 

（4）天兴山田股东日本国株式会社山田制作所同意放弃本次交易优先受让

权； 

（5）经天兴山田的主管商务部门批准。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日为前述条件全部成就之日。 

5．交易标的的交付：天兴集团同意按《股权转让协议》规定条件将所持有

的天兴山田 5.22%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本公司同意按《股权转让协议》规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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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受让天兴集团转让的该等股权。 

交易双方同意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共同敦促并配合天兴山田及时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股权交割。 

6．其他： 

（1）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天兴集团尽快协调天兴山田董事会审议通过天

兴集团向本公司转让天兴山田 5.22%股权事项； 

（2）如果本次股权转让经天兴仪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因天兴集团未能协

调天兴山田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导致本次股权转让取消，天兴集

团应在两个工作日内退还首付款并支付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相应利息； 

(3) 如果因天兴山田主管商务部门不批准本次股权转让，导致本次交易取

消，天兴集团应在两个工作日内退还首付款并支付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相

应利息。 

7．过渡期安排： 

（1）协议成立日至协议生效日期间，天兴山田产生的盈利，由本公司按

5.22%的比例分享，如在此期间天兴山田产生亏损，由天兴集团分担本次交易涉

及的 5.22%股权对应的亏损。 

（2） 在本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下，自 2014年 4月 1日至协议成立日期间，

如若天兴山田实现利润，本次交易涉及的 5.22%股权对应的利润归本公司。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不涉及人员安臵、土地租赁等情况，公司与天兴集团、天兴山田的

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并公告，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新

的关联交易，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收购资产做到了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的分开。 

本次股权收购的资金来源为自筹。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近年来受原材料涨价和产品售价下降双重影响，盈利能力较差。天兴山

田近年来发展平稳，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公司此次购买天兴山田 5.22%股权,

增加了对天兴山田的持股比例，有利于增加公司投资收益，提高盈利能力，有利

于公司长远发展。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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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年初至 2014年 6月 30日累计已

发生金额(元)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成都天兴山田车用部品有限公司 3,891,966.99 

向关联人采购燃料和动力 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1,627,373.95 

接受关联人综合服务(支

付商标使用费) 
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37,383.55 

成都天兴山田车用部品有限公司 14,678,259.53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关联交易予以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已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人

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我们对上述议案予以事前认可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

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 

（2）关于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成都天兴山田车用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兴山田”）经营

较好，发展稳定，公司向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天兴山田5.22%的

股权，有利于整体上提高公司资产的质量以及盈利能力。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

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在董事会表

决过程中依法进行回避，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关于本次交易评估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的基础上，选聘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担本

次交易的资产评估工作，选聘程序合规，符合有关规定。本次交易资产评估机构

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业务资格和有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

证书，具有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资质，能胜任本次评估工作。评估机构及经办评

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无除业务关系外的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

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

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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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

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评估方法适当，评估结论合理。  

十、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 

4．天兴山田财务报表。 

5．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拟

股权收购项目所涉及的成都天兴山田车用部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

评估报告》（华夏金信评报字[2014]105号）。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一四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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